
（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青少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防治，

最根本的出路在于预防，只有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行之有效。例如，对于已经完成义务教

育的青少年，如果任其流入社会，必然促使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而有必要加强对青少年的职

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使其掌握生存的本领，避免出于生计考虑而犯罪。另外，青少年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的生成与整个社会观念的急剧变化有很大关联，所以社会转型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有必

要在整个社会树立和弘扬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形成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氛

围。对于文化市场、互联网以及其他各类媒介的监管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其目的在于让青少年

免受不良文化的侵蚀，进而形成最基本的规范意识，树立起对法律最起码的尊重。

（四）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为社会公

众提供服务，是阻断青少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生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从根本上来讲，这要求

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切实将政府职能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例如，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处

理，必须严格依法执行，绝不允许包庇袒护甚至从事权钱交易等有损政府形象的行为；面对留守

儿童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调配资源的积极作用，把对留守儿童的监管、教育纳

入政府职责，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对大量存在的社会闲散青少年，政府应当

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减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生成的潜在因素。同时，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等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也必须切实维护国家公权力的权威，保证社会公

信力。

假释适用对象与条件之完善

李希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假释适用的对象、实质条件、假释适用时罪犯已经执行的刑期规定均有待

完善。其中，关于假释适用对象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废除对累犯和暴力性犯罪重刑犯不适用假释的规定

刑法第８１条第２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一规定意味着累犯和因杀人、爆炸、

强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下称暴力犯

罪重刑犯）被排除在假释适用的对象之外。对此做法，已有学者提出了以下批评：（１）假释制度

是罪犯在监改造表现符合法定条件时而享有的权利，因此不能在立法阶段对其予以剥夺，如果在

立法阶段就把若干种情形排除在假释制度适用情形之外，则不利于罪犯权利保护。（２）刑法面前

人人平等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这里的平等包括行刑平等。现行刑法将累犯与暴力犯罪重

刑犯排除在假释制度适用的范围之外，违背了行刑平等原则。（３）假释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为在

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罪犯确认一种权利，因此，不能否定前述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人在改造过

程中会有法定的悔罪表现。〔４６〕（４）如果对累犯和暴力犯罪重刑犯不适用假释，而对其他重刑犯

可以适用假释，就会使后者丧失改造的积极性，甚至会抵制改造，从而增加监狱不稳定因素和管

理的难度。另外，对累犯和暴力犯罪重刑犯禁止适用假释，也增加了监狱的负担。〔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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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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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完全同意上述批评意见，并在上述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补充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假释制

度立法旨趣在于着眼于现实，而不是追溯过去。假释作为一种行刑制度，其适用的根据只能是罪

犯在执行刑罚过程中的表现，而不是已经成为过去的犯罪。最为关键的是，过去的犯罪并不能决

定罪犯在执行刑罚中的表现，罪犯过去的犯罪情况构成累犯或者因实施严重的暴力犯罪而被判处

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不意味着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不会有悔改表现。第二，对累犯

和暴力犯罪重刑犯不适用假释，会使这两类罪犯对自己的前途深感绝望，继而产生强烈的抵触和

不满情绪，轻则抗拒改造，重则在监狱中实施新的犯罪，或者越狱逃跑，在社会上再次实施犯

罪。第三，从其他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来看，对累犯不适用假释的立法例十分罕见。笔者对日本

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西班牙刑法典、罗马尼亚刑法典、加拿大刑事法典、荷兰刑法典、瑞典

刑法典、蒙古国刑法典、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芬兰刑法典、丹麦刑法典与丹麦刑事执行法进行

了考察，除了德国、蒙古国、荷兰等国的刑事立法只规定缓刑而没有规定假释之外，规定了累犯

的国家中只有蒙古国刑法典规定对累犯不适用假释。这表明，对累犯和暴力犯罪重刑犯不适用假

释的立法例甚为少见。

（二）增设对被判处超短期自由刑的罪犯不适用假释的规定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８１条的规定，所有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都可以成为假释适用的对象，

而根据刑法第４５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最短期限是６个月，结合上述两个条文的规定，假释的

适用对象包括被判处６个月有期徒刑的罪犯。笔者认为，对被判处如此短期自由刑的罪犯适用假

释缺乏合理性。一是因为适用假释以被判处的自由刑执行了１／２为前提，６个月执行３个月以后

才能评估对罪犯能否适用假释，评估又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余下的刑期已所剩寥寥，再适用假释

已没有任何意义。二是假释的适用必须是罪犯具备了 “确有悔改表现”这一实质条件，而是否确

有悔改表现必须通过一定时间的考察才能作出判断，在很短的时间内难以对罪犯是否有悔罪表现

作出准确的评价。笔者认为，除了对被判处６个月有期徒刑的罪犯不适用假释之外，基于同样的

道理，也不宜对被判处１年有期徒刑的罪犯适用假释。据此，笔者主张刑法增设对被判处１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不适用假释的规定。

（三）增设关于老年罪犯、患有严重疾病的罪犯适用假释的专门规定

由于老年罪犯、患有严重疾病的罪犯因年龄或者健康的原因已经失去了再次危害社会的能

力，因此，即使这两类罪犯不具备 “确有悔改表现”这一条件，也可以对他们适用假释。其他国

家的刑法有的对此有专门规定。例如，根据西班牙刑法典第９２条第１款的规定，虽然不符合假

释的条件，但如果服刑人年满７０岁或者在服刑期间年满７０岁，并符合除已服完３／４或者２／３之

刑罚以外的各项规定的，可以适用假释。根据该条第２款的规定，对于经医学证明属于不能治愈

的极其严重的疾病的，亦可以适用假释。笔者认为，西班牙刑法典关于老年罪犯、患有严重疾病

的罪犯适用假释的专门规定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刑法应对老年罪犯、患有严重疾病的罪犯适用假

释作出专门的规定，而不是通过牵强附会的解释将对老年罪犯和患有严重疾病的罪犯适用假释的

根据纳入到刑法所规定的 “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范围之中。

（四）增设关于未成年罪犯适用假释的专门规定

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心智尚未发育

成熟，辨别是否善恶的能力尚不强，而且社会的不良诱因对他们的犯罪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基

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个人和社会原因，有的国家的刑事立法对未成年罪犯的处遇有别于对成年人罪

犯的处遇。在对未成年罪犯的假释适用上也体现了有别于成年罪犯的假释适用。例如，根据罗马

尼亚刑法典第７１条第１款的规定，对于老年罪犯、未成年人罪犯之外的被判处监禁或者严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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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已服完２／３的刑期，或者被判处重监禁服完３／４刑期的罪犯，才可以在刑罚执行完毕前予以

假释。但是，根据该条第２款的规定，被判处监禁或严格监禁的未成年人，刑期执行１／３以上就

可以适用假释。笔者认为，罗马尼亚刑法典的上述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刑法应对未成年罪犯

规定比成年人罪犯更短的已执行的刑期，即规定：未成年罪犯已经执行判决所确定的刑期１／３

的，可以假释。

各国刑法所规定的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不尽相同。西班牙刑法典第９０条第１项所规定的假

释的实质条件是：“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回归社会后不会造成危害”；意大利刑法典第１７６条规定

的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是：“在刑罚执行期间表现良好，令人确信有所悔改的”；罗马尼亚刑法典

第７１条规定的条件是：“坚持参加劳动，遵守纪律并确有进步”；我国刑法第８１条第１款规定的

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

会”。综观上述关于假释适用实质条件的规定，可以将它们归为两类：一类是纯客观条件，即以

罪犯在执行刑罚中的客观表现作为是否适用假释的条件，如意大利刑法典第１７６条、罗马尼亚刑

法典第７１条等所确定的条件都属于纯客观条件。另一类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条件，我国刑法

第８１条第１款、西班牙刑法典第９０条第１项所规定的条件即是如此。

笔者认为，关于假释的适用条件应以上述第一类做法为妥，其理由是：其一，客观的标准容

易掌握、判断，在适用时容易统一，有利于假释适用的统一性，而主观标准则难以准确地把握和

判断，对罪犯适用假释是否确实 “不致再危害社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导致假释适用

的差异性，有损于刑法的权威。其二，如果将 “不致再危害社会”作为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就

必须对罪犯进行再犯可能性的预测，而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很难保证。其三，在实践中就两个具有

同样表现的罪犯，即两个罪犯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可能对其中的

一个适用假释，而对另一个不适用假释。这就表明对罪犯是否适用假释归根结底还是看其客观表

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实际上对假释的适用不起作用。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一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主张删除我国刑法第８１条第１款中的 “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内容，

只规定 “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即可。

无论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还是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适用假释，都以罪犯已经执行

一定时期的刑罚为条件，这是因为各国对罪犯适用假释通常都以罪犯 “确有悔改表现”为实质条

件。按照笔者的主张，我国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应是 “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

表现”。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不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判断的，而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

给予比较准确的认定，因此，各国刑事立法无不规定适用假释时罪犯必须执行一定期限的刑罚。

例如，西班牙刑法典第９０条第１项规定一般情况下 “已经执行原判刑量３／４”的，可以适用假

释。根据罗马尼亚刑法典的规定，通常情况下，被判处监禁或者严格监禁的罪犯已服完２／３的刑

期，或者被判处重监禁服完３／４刑期，可以适用假释；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实际关押２０年以

后，可以适用假释。丹麦刑法典则规定，在罪犯已服刑２／３后，可以适用假释。由上可见，各国

刑事立法的有关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对已经执行的刑期要求很长，如西班牙刑法典所确定的被判

处自由刑的为 “已经执行原判刑量３／４”，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实际关押２０年以后才可以假释；

有的则规定得较短，如日本刑法典规定的有期徒刑执行１／３以后，无期徒刑在执行１０年以后，

就可能对罪犯适用假释。

我国现行刑法第８１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１／２以上，被判处无期徒

刑的罪犯实际执行１０年以上，可以适用假释。比较我国与上述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对有期徒刑罪犯适用假释的规定严于日本，宽于罗马尼亚、丹麦等，是一种适中的规定，无

·１６１·

刑事法前沿问题



需修改。但我国刑法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适用假释以实际执行１０年为起点，与多数国家的

做法不一致，不利于实现刑罚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罪犯之所以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由于

其所实施的犯罪性质非常严重，而且情节十分恶劣。既然罪犯所犯的罪行性质非常严重，情节十

分恶劣，那么在罪犯仅仅执行了１０年刑期以后就适用假释，决不足以预防其再次实施犯罪。同

时，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了１０年刑期之后就可以假释，对社会上可能实施性质非

常严重犯罪的危险分子也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不利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笔者认为，在我

国，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适用假释，既不宜继续采用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执行１０年就可

以假释的做法，也不宜采用执行２０年才能假释的做法，以罪犯实际执行了１５年有期徒刑作为可

以假释的起始时间较为适宜。

刑事和解应当推动和规范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时下，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试点工作已取得初步经验，并正向制度化、立法化方

向推进。同时，质疑的声音亦时有所闻。

刑事和解是对我国固有法律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扬。中国古代早已存在体现和

解思想的传统文化。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４８〕。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４９〕。孔子一直憧憬 “必也使无讼乎”〔５０〕的社会，竭力主张避免打官司而在民间化解矛盾，

对于亲属之间的刑事诉讼主张尽量以和解方式处理。据载，孔子当鲁国司寇时，有一件父告子的

案件，孔子把人拘押起来，但拖了三个月而不判决。当父亲请求撤销诉讼时，孔子马上把儿子赦

免了。〔５１〕

在儒家和解息讼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刑律有刑事和解的规定。如被称为 “东亚刑律准

则”的 《唐律》第３３８条就规定：“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所谓 “戏杀”， “谓以力共

戏，至死和同者”。〔５２〕就是说，双方嬉玩打斗，至死仍不伤和气的，可以从轻处罚。另据元朝

《大元通制》规定：“诸戏伤人命，自愿休和者听。”〔５３〕此外，中国古代刑律还创立了颇具特色的

保辜制度。保辜制度就是法律规定在伤害案件中给予加害人通过对被害人伤势在限期内有效治疗

而得到从轻处罚的机会，具有和解的因素。《唐律》第３０７条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者限

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５４〕需

要指出，我国封建法律也规定了不适用和解的案件。如 《唐律》第２６０条就禁止某些命案的和

解：“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

等。”〔５５〕另外，封建社会的司法实践亦不乏刑事和解的判例。如唐朝开元时，贵乡县令韦景骏在

审一母子相讼的案件时，对当事人反复开导，并痛哭流涕地自责 “教之不孚，令之罪也”，还送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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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论语·学而第一》

《孟子·公孙丑 （下）》

《论语·颜渊》

《荀子·宥坐》

《唐律疏议·卷二三》

《元史·刑法志》

《唐律疏议·卷二一》

《唐律疏议·卷十七》




